一、收入情况

2024年度，县红十字会本级实现财务总收入862.23万元，收入分类情况如下:

（一）捐赠收入

接受国内捐赠收入796.59万元，占总收入92.39 %，其中：接受捐赠资金792.36万元，接受捐赠物资价值4.23万元。在捐赠收入中大笔款项捐赠收入：收石屏宝秀建筑有限公司红河项目部捐赠款3350000元、收红河县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捐赠款2300000元、收红河久泰药业有限公司捐赠款110000元、收云南华工建设项目工程有限公司捐赠款1000000元、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县支行捐赠款100000元、收红河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捐赠款93700元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拨款收入

截止2024年12月31日，本年度县红十字会本级政府拨款收入61.5万元，占总收入的7.13%。主要包括：县级财政核拨人员经费收入（含在职人员工资福利、公用经费及住房公积金）57.3万元；县级财政核拨公用经费收入4.2万元。

（三）会费收入

本年度共收缴机关、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缴纳的会费 3.42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.4%。

（四）其他收入

本年度其他收入0.72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.08%。

二、支出情况

2024年度，县红十字会本级财务支出共计708.98万元，具体支出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按资金来源

1.捐赠支出639.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0.16%。

2.政府拨款支出63.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.96 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2.84万元，项目支出0.66万元。 

 3.会费支出 1.9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27 %。其中上缴州红十字会会费1.91万元。

4.管理费用支出4.32万元，占总支出0.61%。
（二）按资金用途分类

1.“助学”“医疗”“助困”等款物支出575.04万元，占81.11%。

2.“乡村振兴”项目款物发展支出58.1万元，总支出的8.2%

3.红河志愿服务支出6.1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86%。

4.用于机构运行、人员经费等方面的支出67.8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.56%。

5.会费支出1.9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27%。

三、2024年捐赠财务结余情况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捐赠账户资金结转246.04万元。
